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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增進亞洲大學視光學系(以下稱本系)大學部學生之實務學習經驗，特規劃視光學系實習  

辦法，且為使此實習課程相關作業有所遵循，特訂立本要點。 

第二條   視光學系學生實習皆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   實習資格 

一、 學生之核心科目任三門未達 60分者不具實習資格(註一)。 

二、 臨床視光學實驗(課號：TO300012)成績未達 60分者不具實習資格。 

三、 大會考成績未達 40分者不具實習資格。 

第四條   實習單位選填之優先順序 

 一、第一年第一學期至第二學年學期總成績平均分數佔選填成績百分之二十。 

二、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的第十三週舉辦大會考，考試時間安排另行公佈。大會考成績佔選  

    填成績百分之三十，考科科目為視光學、隱形眼鏡學、眼球解剖生理學、配鏡學、視 

    覺光學、眼科學、倫理法規、低視力期中考前範圍。 

三、臨床實驗總考成績佔選填成績百分之五十。 

四、上述三項加總之選填成績排名，由最高分者優先選填，分發結果於實習分發說明會公   

      佈。 

第五條  實習志願選填  

一、選填時間： 

(一)、實習事務公告於實習前一學期舉辦實習說明會，說明實習施行規定。 

(二)、於三年級上學期舉辦實習機構分發說明會。 

(三)、於大三上學期期末前舉辦實習行前說明會。 

二、實習選填，須選定實習學期與實習單位。 

三、實習志願經選填後不可更改。 

四、為符合公平原則，實習單位不得選填親戚開設之相關單位，違者不計實習時數。 

第六條  實習規範  

一、實習時間之規定以各實習單位為準。 

           (一)、「眼科疾病見習」每梯次為期三個月。 

           (二)、「視光綜合實習」每梯次為期三個月。 

        二、學生於實習期間應遵該單位之人事與行政規定。 

        三、儀表：服裝儀容力求整潔得宜。 

        四、態度須溫和有禮及配合等基本禮貌。 

        五、學生實習期間請假及補實習辦法： 

           (一)、實習期間請假須依本系「學生實習請假規定」，填寫「學生實習請假單」。 



           (二)、請假時數之補足依實習單位規定或負責主管認定辦理。 

           (三)、學生於實習期間若有出席異常或嚴重違規影響實習單位權益者，經實習輔導訪視 

                 老師與實習單位協議後，得召回實習學生並終止學生實習。 

       六、實習成績之計算包含實習單位評分佔百分之六十與實習報告佔百分之四十。 

第七條  校外實習輔導 

        一、本系於學生實習期間對每位學生施以校外實習輔導，並得由實習輔導老師及實習             

            單位主管共同執行。 

        二、本系之實習輔導老師應依排定時間赴校外實習合作單位拜訪及了解學生實習狀況，以 

            落實專業要求。訪視後填寫「實習訪視紀錄表」送系主任及本系實習委員會，俾便聯 

            繫處理反應之問題。 

第八條  不適應輔導與轉換 

        一、學系應建立校外實習學生不適應之輔導與轉換其他合作機構之機制。若學生有不適應 

            之情事，無論是由實習學生本身或合作機構反映，學系皆須請學系輔導教師於第一時 

            間與學生聯繫及輔導，輔導教師應持續追蹤學生適應狀況或其他權益受損改善情形。 

        二、若學生仍未能適應實習環境或合作機構的異常情形未改善，輔導教師應協助學生申請 

            終止實習或轉換其他合作機構，並經校定作業程序審核通過後，由學系協助轉換至新 

            合作機構繼續完成實習課程。轉換合作機構申請表內容可包含：原合作機構名稱、轉 

            換合作機構名稱、轉換原因、輔導過程紀錄與相關檢討及新實習機會評估等。有關處 

            理不適應輔導與轉換之作業程序(參考附件)。 

第九條  實習單位之選定 

        一、「眼科疾病見習」之實習單位，須具備地區醫院以上等級。 

        二、「視光綜合實習」之實習單位，經系務會議檢討年度需求後，於每學年第一學期公開徵   

           求，其相關設備及需求規範另定之。 

        三、實習名額依本系年度實習人數需求，提報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十條  學生校外實習單位，需經本系實習委員會評估合格且實習工作內容與所學課程相關後簽定 

        合作契約書或發送公函後，方得安排學生前往見實習。 

第十一條  學生校外實習期間由學校編列校外見實習保險費，額外辦理保額一百萬元之學生團體傷 

          害保險及附加之五萬元傷害醫療險，並應於學生開始校外實習前 15天，將保險需用資料 

          繳交至學涯中心，俾供辦理保險作業。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註 1： 

視光學(一)、視光學實驗(一)、視光學(二)、視光學實驗(二)、視光學(三)、視光學實驗(三)、進

階視光學(一)、眼球解剖生理(一)、眼球解剖生理(二)、配鏡學、配鏡學實驗、低視力與輔具評

估、生理光學、隱形眼鏡學(一)、隱形眼鏡學(二)、隱形眼鏡學實驗(一)、隱形眼鏡學實驗(二)。 

 


